
盘发改投资〔2017〕111号
昆明市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对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办公楼火灾报警系统及消防给水系统维修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你院所报《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关于办公楼火灾报警系统及消防给水系统维修项目实施方案予以审批的申请》及相关附件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办公楼火灾报警系统及消防给水系统维修项目。
二、建设地点和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白云路554号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办公区内。
主要建设内容：维修更换喷淋管网、各楼层线路、火灾报警控制器、感烟探测器等火灾报警设施设备；维修更换消火栓泵、喷淋泵、消防水枪、水带等消防设施设备。
三、投资估算

约101.45万元。
四、项目单位
项目责任单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责任单位对资金筹集使用和项目建设管理负责。
五、其他

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和工程建设相关法规，完善相关手续；相关手续完善后方可开工建设；项目建设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实行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监理责任制等，加强工程建设管理，严格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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